附件5

广西创新企业家推荐对象征求意见表

申报人姓名：                    所在企业：                   
	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应急管理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广西创新企业家申报人须填写此表，广西先进制造技术人才及广西先进基础工艺人才申报人不用填报此表。此表不是唯一形式，如可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可以代替此表。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经营主体专项信用报告替代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推荐申报单位自行申请《专项信用报告》，下载流程附后。

2.此表（或相关书面证明材料）随申报表一并报送。

专项信用报告下载流程
一、服务对象

在广西区内注册的公司、非公司法人及其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及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外国公司在桂分支机构等。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参照执行。

用途说明

广西专项信用报告用于替代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仅体现市场主体的违法记录。
三、下载流程

企业通过“信用中国(广西)”网站 (http://xygx.fgw.gxzf.gov.cn)下载专项信用报告：

1.首先点击网站首页右上方的登录按钮。

2.跳转至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进行身份认证，请使用法人登录。

3.选择信用报告栏目。
4.点击“我要申请”按钮。

5.选择查询时间区间、查询领域、报告查询用途，点击确认。

6.等待文件下载。



